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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暨债权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暨债权债务重组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债权转让事项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兴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原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兴艺”）为伊春市小兴安岭—三江平原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以下简称“伊春项目”）的总承包商，浙江兴艺授权杭州中

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艺伊春分公司”）履行

伊春项目中的相关合同权利义务、施工结算、发票开具等工作。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杭州中艺伊春分公司应收伊春项目业主伊春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建设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伊春指挥部”）的款项余额 15,591 万元。

黑龙江伊春森工集团山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森工山鼎建筑”）

为伊春项目的供应商。根据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结算审核报告，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杭州中艺伊春分公司应付森工山鼎建筑工程款余额 4,558

万元，实际欠付金额以最终结算金额为基准计算。

基于上述债权债务关系，杭州中艺伊春分公司与森工山鼎建筑签订《债权转

让协议》，杭州中艺伊春分公司将应收伊春指挥部债权中的 3,500 万元转让至森

工山鼎建筑，抵扣杭州中艺伊春分公司应付森工山鼎建筑的 3,500 万元工程款，

本次债权转让为不附追索权的转让。

本次债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黑龙江伊春森工集团山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红升办永红社区新兴大街北侧

法定代表人：张相安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住宅房屋建筑；体育场馆建筑；商厦房屋、 宾馆用房屋、餐饮

用房屋、商务会展用房屋工程建筑活动；办公用房屋工程建筑活动；科学研究用

房屋、教育用房屋、医疗用房屋工程建筑活动；文化用房屋、娱乐用房屋工程建

筑活动；车间、锅炉房、烟囱、水塔工程建筑活动；仓库房屋工程建筑活动；火

车候车室房屋、汽车候车室房屋、港口候船室房屋、民航候机厅房屋、民航指挥

塔房屋工程建筑活动；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市政道路工程建筑；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建筑装饰和装修；建筑钢结构、预制构件工程安装

服务；公路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环保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石、砖、

瓦、砂，水泥产品和制品，木材批发、零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

主要股东：黑龙江伊春森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股权。

债权债务重组对方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关系。

三、《债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

乙方：黑龙江伊春森工集团山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债权转让



1.1 本次债权转让基准日为 2025 年 11 月 30 日（含该日），在该基准日之后

的债权未包含在本次转让协议中。

1.2 乙方同意，本次债权转让为不附追索权的转让，甲方将应收伊春指挥部

债权中的 3,500 万元整（以下简称“标的债权”）转让至乙方；本协议签署后，

无论乙方是否从伊春指挥部收到标的债权对应的款项，均视同甲方已经支付乙方

工程款 3,500 万元整，乙方亦不能再向甲方进行追偿。

1.3 标的债权转让不改变甲方在总承包合同中的其他权利与义务，亦不改变

乙方在分包合同中的其他权利与义务。

2、各方承诺

2.1 甲方转让应收工程款债权事项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得侵害他

人的合法权益；

2.2 甲方向乙方转让应收工程款债权后，在甲方（包含浙江兴艺）与乙方就

伊春项目中乙方所施工的工程进行最终结算时，等额扣除甲方（包含浙江兴艺）

应付的工程款金额。

2.3 双方充分理解，本协议约定的乙方受让标的债权金额加上甲方（包含浙

江兴艺）已付款金额，如果超出甲方（包含浙江兴艺）与乙方就伊春项目中乙方

所施工工程的最终结算总额，乙方应在甲乙双方完成结算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

甲方退还超付金额，未及时退还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逾期退还利

息、甲方为行使相关权利所发生的成本支出。

3、本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权转让能够更好地化解公司债权债务风险，有利于公司回收应收账款，

维护公司利益。本次债权转让不涉及债务减免，具体影响情况以年度审计结果为

准。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债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30 日


